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1 -17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昌隆加油城

	
	地址
	  昌黎县朱各庄镇里各庄村北

	
	法人代表
	吕健
	所属行业
	危险化学品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一队
	执法人员
	曹辉

张洁松

	
	检查时间
	2018-08-19
	检查地点
	档案资料室、罐区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无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四项制度；（资金使用专项制度）；                                                                     

 2、静电接地仪无法正常使用。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对1-2项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处

理

结

果
	截至2018年09月12日昌黎县昌隆加油城已整改完毕，罚款已足额缴至指定银行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1 -18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宏大加油站

	
	地址
	昌黎县草粮屯村东

	
	法人代表
	吕健
	所属行业
	危险化学品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一队
	执法人员
	曹辉

张洁松

	
	检查时间
	2018-08-20
	检查地点
	档案资料室、罐区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档案填写不完整（未填写教育培训内容）；                                                                     

 2、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未及时更新（主要负责人职责）。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对1-2项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处

理

结

果
	截至2018年09月12日昌黎县昌隆加油城已整改完毕，罚款已足额缴至指定银行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018-2 -19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红日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
	昌黎县龙家店镇武埝坨村

	
	法人代表
	刘金彪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二中队
	执法人员
	周杰 邵佳琦

	
	检查时间
	2018.9.06
	检查地点
	公司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安全生产三项制度

2018年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

2018年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生产车间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未按规定制定安全生产三项制度；                                 

 2、未按规定记录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对第1-2项责令限期整改

	处

理

结

果
	已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2 -20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联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昌黎县龙家店镇前土桥村

	
	法人代表
	田光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二中队
	执法人员
	周杰 邵佳琦

	
	检查时间
	2018.9.06
	检查地点
	公司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安全生产三项制度

2018年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

2018年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生产车间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未按规定制定安全生产三项制度。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对第1项责令限期整改

	处

理

结

果
	已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2 -21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天源水泥厂

	
	地址
	昌黎县滦河大桥东

	
	法人代表
	王贤
	所属行业
	建材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二中队
	执法人员
	周杰 邵佳琦

	
	检查时间
	2018.9.17
	检查地点
	公司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安全生产三项制度

2018年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

2018年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生产车间、厂区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皮带机头坑边缺少护栏；                                 

 2、道路上方建筑无限速标示；                                                                            

 3、现场开关箱不是尘密型，内部积尘严重。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对第1-3项责令限期整改

	处

理

结

果
	已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2 -22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地址
	昌黎县朱各庄镇大樊各庄村

	
	法人代表
	赵绪宗
	所属行业
	建材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二中队
	执法人员
	周杰 邵佳琦

	
	检查时间
	2018.9.17
	检查地点
	公司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安全生产三项制度

2018年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

2018年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生产车间、厂区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道路上方建筑高度不足缺少限高标示、无防撞装置；                                 

2、二氧化碳间没有氧含量监测装置；                                                                            

3、煤场防雷针下线断开。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对第1-3项责令限期整改

	处

理

结

果
	已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2 -23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碣石源水泥有限公司

	
	地址
	昌黎县刘台庄镇小葛庄村

	
	法人代表
	李俊岩
	所属行业
	建材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二中队
	执法人员
	周杰 邵佳琦

	
	检查时间
	2018.9.17
	检查地点
	公司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安全生产三项制度

2018年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

2018年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生产车间、厂区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磨机爬坡皮带廊道过低（未设立禁止通行指示牌）；                                 

2、爬坡皮带未设置应急拉线。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对第1-2项责令限期整改

	处

理

结

果
	已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4 -28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四季雪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昌黎县城郊区梨湾河三村

	
	法人代表
	蔡富贵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四中队
	执法人员
	田福刚、韩华

	
	检查时间
	2018.8.24
	检查地点
	办公室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按照新修订的《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进行修订；                                                                               

2、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考核结果；                                                                               

3、 清理间搅笼传动皮带轮防护罩未固定。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对1/3项已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对2项进行立案调查。

	处

理

结

果
	该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对该公司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处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的行政处罚，该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已整改完毕，罚款已足额缴至指定银行。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4 -29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佳朋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昌黎县荒佃庄村东

	
	法人代表
	高文明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四中队
	执法人员
	田福刚、韩华

	
	检查时间
	2018.9.4
	检查地点
	办公室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 安全设施设备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未健全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档案（无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2、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已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处

理

结

果
	经复查，该厂已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4 -30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秦皇岛鹏远淀粉有限公司

	
	地址
	昌黎县工业园区产业园路东侧

	
	法人代表
	李春芳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四中队
	执法人员
	田福刚、韩华

	
	检查时间
	2018.9.19
	检查地点
	生产车间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安全设施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玉米筒仓皮带输送机机头、尾部无防护栏；                                                                              

2、生产车间高出操作平台无踢脚板、电气插座为非工业插座（现场使用家用型插座）；                                                                    

3、包装车间无应急照明灯、无安全通道、安全出口指示标识；                                                                            

4、淀粉车间电动葫芦无上升限位器、吊钩无防脱装置；                                                                                 

5、淀粉车间配电室门口未设置档鼠板；                                                                       

6、淀粉车间脱胚电动机转动部无防护罩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已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处

理

结

果
	经复查，该厂已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4 -31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昌黎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
	秦皇岛市昌黎县东部工业园区

	
	法人代表
	司徒军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四中队
	执法人员
	田福刚、韩华

	
	检查时间
	2018.9.21
	检查地点
	办公室、生产车间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 安全设施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职工安全培训档案不规范（耿刚考试试卷无有考试日期、无分值）；                                                                              

2、发酵车间酒灌顶部走台无踢脚板；                                                                     

3、发酵车间墙壁电源无漏电保护装置；                                                                     

4、灌装生产线部分电源插座使用非工业型插座；                                                                                

5、配电室室内无照明灯。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已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处

理

结

果
	经复查，该厂已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